瑞丽市交通运输局2020年部门预算《瑞丽市城市规划道路与大瑞铁路交叉工程》公开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瑞丽市城市规划道路与大瑞铁路交叉工程。
（二）项目地址：瑞丽市境内。
（三）建设规模和估算：
1、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
瑞丽境内在大瑞铁路DK329+100处（WD7号路）、 DK330+839.6处（WD6号路）、DK333+548.74处（芒满中桥）、D1K337+124.865 处、DK344+035处（丰谷粮贸路）和DK346+290.5处（允当2号框架桥）等6处与城市规划道路相交处建设桥梁。
（1）取消DK330+860处原设计1-3.5m×4m框架涵，在DK330+839.6处新增一座2-10.0m框架桥； 
（2）原设计DK333+534 2×32m芒满中桥向大里程延长至DK333+750处，孔跨布置调整为8×32m。
（3）原设计DK346+290.5允当2号框架桥（1-8m＋1-14m）调整为D1K346+297.35（1-14+1-8m），两孔分修，以满足排洪及地方道路通行需要。
（4）原设计DK329+200法坡立交桥（16＋20＋16m）调整至DK329+100处，与畹町7号路合并，桥上路幅组成与地方规划道路一致，以满足畹町7号规划道路通行需求。
（5）已实施DK337+130.815瑞丽东站框架桥增加3孔框架，孔径布置变为（1-6m+2-10m+1-6m）。
（6）在瑞丽东～瑞丽区间路基DK344+041.3处增设一座宽16m丰谷粮贸路框架桥。
2、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25506328.51元
二、立项依据
瑞丽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纪要第六条
会议决定及瑞丽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69次常务会议纪要第九条决定。
三、实施主体
主管部门：瑞丽市交通运输局
项目单位：大瑞指挥部
4、 实施方案
（1）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大瑞铁路保瑞段于2015年12开工建设，其中瑞丽境内段全长约27公里，在项目建设中存在多处城市规划道路与大瑞铁路交叉的现象，经瑞丽市铁建办和市住建局同指挥部及中铁二院反复沟通协调，并经现场多次踏勘确定，瑞丽境内在大瑞铁路DK329+100处（WD7号路）、 DK330+839.6处（WD6号路）、DK333+548.74处（芒满中桥）、D1K337+124.865 处、DK344+035处（丰谷粮贸路）和DK346+290.5处（允当2号框架桥）等6处必需要与城市规划道路相交。为了避免出现铁路建好后无法增设立交的现象，与铁路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急需的。
（2） 总体思路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39号）第十八条，按原道路标准修建立交及引道投资由铁路负责，超出原道路标准的投资由地方负责，本协议范围内的主体工程是新建大瑞铁路建设项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超出原设计范围的主体工程由瑞丽负责出资，由指挥部负责按变更设计组织建设。  
1.DK330+839.6框架桥、芒满中桥、D1K346+297.35允当2号框架桥、DK329+100法坡立交桥、瑞丽东站框架桥5个变更交叉道口属于铁路方按原道路标准预留、瑞丽市要求变更，适用第十八条第一款“道路方要求超过既有道路建设标准建设所增加的费用，由道路方承担”，即增加的费用由瑞丽地方政府承担；
2.DK344+041.3丰谷粮贸路框架桥新增交叉道口属于瑞丽市规划新增道路，适用第十八条第二款“新建道路与既有铁路交叉的，由道路方承担建设费用”，建设费用由瑞丽地方政府承担。
（3） 实施方式
经与指挥部协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九条规定，需要向原中标人采购工程、货物或者服务，否则将影响施工或者功能配套要求，可以不进行招标。为保证铁路设计质量，同时不影响施工和功能配套要求，该交叉工程施工只能委托大瑞指挥部承担。
（4） 预期成果
先期实施该项目，可以避免将来铁路建设通车后，再向铁路运营单位申请办理城市道路与铁路交叉审批事宜，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和费用。同时可以确保城市路网科学、合理有机衔接和人流、物流的顺畅流通。
五、实施周期
2年（2020--2021）
六、本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 2550.63万元；
七、绩效目标和指标
项目建设后，可以避免开通铁路后进行建设的一系列繁多而复杂的报批手续，并将节约大量的建设资金。



